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旬阳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（报告）
旬脱贫办字〔2019〕122 号 签发人：向 飞

旬阳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
关于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跟踪审计

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

市脱贫办：

根据国家审计署驻西安特派办 2018 年第三季度贯彻落实国

家重大政策措施情况跟踪审计反馈的问题，我县高度重视，县政

府主要领导先后 3 次召集扶贫、财政、发改、审计、农林科技等

部门，针对审计反馈的问题进行专题分析研究，及时落实整改措

施，积极跟进整改过程，限期整改到位。结合国务院扶贫办综合

司《关于认真做好每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跟踪审

计发现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开办司函[2019]60 号）文件，

对审计反馈问题落实整改情况再次进行核实。现将审计反馈的关

于“旬阳县吕河镇政府把关不严，截止 2018 年 9 月底，旬阳县

1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未与建档立卡贫困户建立

利益联结机制，涉及金额 91.8 万元”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报告

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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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整改工作开展情况

针对审计反馈的问题，县政府责成吕河镇政府及时成立审计

问题整改工作组，由镇主要领导任组长，抽调镇扶贫办、财政审

计所、农业服务站业务精、政策熟的专业人员具体负责审计问题

整改工作，及时制定整改措施，并进驻险滩村现场办公整改，限

期清辉合作社全面整改到位。

二、整改落实总体情况

（一）经县政府派员核实，目前已全面整改到位。一是通过

贫困户自愿申请加入，清辉合作社已吸收险滩村 252 户贫困户为

合作社成员，实现了贫困户全覆盖。二是用财政扶贫资金为 252

户贫困户配股。按照贫困户家庭人口，1-3 人配一股，4-6 人配

两股，7 人以上配三股，每股金额 300 元，共配股 389 股、资金

11.67 万元，按照贫困户所持股份和合作社收益进行分红。三是

合作社已采取款物帮扶订单生产、组织贫困户就近务工挣薪金和

扶贫资金配股金的方式，与建档立卡贫困户建立了紧密的利益联

结机制。截止目前，已向贫困户兑付产业补助 5.8 万元，支付产

业发展劳务费（在合作社务工工资）34.5628 万元，对有意愿、

有能力发展产业的贫困户提供生产物资（籽种）扶持 20.375 万

元，向所有贫困户配股资金 11.67 万元，支付用于农产品储藏冷

库建设 19.3972 万元，以上共计 91.805 万元。通过多种机制带

动贫困户增收。

（二）县纪委监委对审计反馈问题的整改结果进行了全面核

实。针对旬阳县吕河镇政府把关不严的问题，2018 年 12 月 18

日，县纪委监委对吕河镇、农林科技局等单位相关人员进行了约

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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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对审计反馈问题的整改结果及时在县扶贫局网站进行

了公示公开，在全县范围起到了警醒作用。

（四）旬阳县已制定了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苏陕扶贫协作项目

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》和《旬阳县扶贫领域资金全口径监管办法》，

在全县做到举一反三、警钟长鸣，进一步加强扶贫资金管理，提

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。

三、今后工作措施

针对审计反馈问题，我们认真反省，深刻吸取教训，引以为

戒。建立健全产业扶贫的相关制度，进一步规范财政扶贫资金管

理，积极与贫困户建立多种有效利益联结机制，实现产业发展与

贫困户增收共赢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附件：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表

旬阳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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